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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日本現行憲法之規定，日本係對地方自治採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國家，其

第 8章設地方自治專章，賦予地方自治制度具有拘束包括國會立法權在內的所

有國家機關權力行使之憲法位階效力，明定地方公共團體之組織與運作事項須

受地方自治本旨所拘束。國會據此憲法規定，乃負有依據以團體自治與住民自

治為內涵之地方自治本旨具體形成地方自治制度的憲法義務。地方自治法（以

下簡稱地自法），即是日本建構與運作地方自治制度之主要準據法。

為規制統治機關之權力行使，以避免憲法尤其是人權被國家機關濫權所侵

害，權力分立乃成為立憲法治國家組織建置與運作之基本原理，對無論是中央

或地方權力機關的權責體制運作皆具有規範力。現行的地自法基於權力分立原

則，分別賦予皆由住民直選產生故而地位對等之作為住民代表機關的地方政府

與議會（以下簡稱府會）各有諸多得藉以制衡他方的權力，最終則是藉由議會

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與首長據以對抗的對議會解散權之行使，以及地方住

民的投票，作為解決府會立場對立紛爭的最後手段。本文限於篇幅，乃以首長

請求議會再議與府會此兩類制衡權力作為探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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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係採憲法明文保障地方自治的法

治國家，除在第 8章設地方自治專章，使

地方自治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外，另由國

會為實現地方行政的民主化與地方分權的

徹底化 1，制定與現行憲法同時實施的地

自法，作為日本實施地方自治的主要準

據法 2。由於權力分立係法治國家立法者

對建構無論是中央或地方的統治機關組織

與運作體制須遵守的基本原則，從而該法

對於由住民直選產生而同具民主基礎的府

會之權力制衡機制設有詳細的規定。在紛

爭的解決機制方面，於法治國家下，行使

權限立場對立的地方府會，自得訴諸司法

程序，由法院對府會紛爭事件做適法性的

終局裁決，此亦為府會的一種權力制衡制

度。惟於訴請司法裁決的最終手段之前，

府會當然亦得藉由其他非訟型的制衡權限

之行使以求解決紛爭。本文限於篇幅，研

究範圍僅侷限於日本的首長再議請求制

度，以及議會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與

1 中村睦男編著，《はじめての憲法学》，東京 : 三省堂，2008 年 10 月，188 頁（佐 木雅寿執

筆）。

2 學者認為在所有地方自治關係法律中，地自法具有作為基本法或骨幹法的地位，係整體地方自

治法制的指針。村上順等編，《地方自治法》，東京 : 日本評論社，2011 年 11 月，15 頁（渡

名喜庸安執筆）。松本英昭，《要說地方自治法 : 新地方自治制度の全容》，東京 : ぎょうせ

い，2018 年 3 月，10 版，107 頁。地自法亦被稱為「地方自治的憲法」，或「憲法附屬法律」。

久世公堯，《地方自治制度》，東京 :学陽書房，2015 年 2 月，7 版，14 頁。中村睦男，《憲

法 30 講》，東京 :青林書院，1992 年 2 月，254 頁。

首長據以對抗的對議會之解散權的行使，

以期提供我國改良現行地方府會非訟型制

衡法制缺失之有益資料。

貳、地方自治之保障規定

一、憲法保障規定

日本係採於明治憲法時代所無，現行

憲法對地方自治加以制度性保障的國家。

國會因而負有依此地方自治的憲法規定，

制定法律具體建構地方自治制度的憲法義

務。地自法對於地方府會的職權及其相互

的權力制衡關係皆設有詳細的規範。由於

地方府會制衡關係體制係整體地方自治法

制的重要環節，故而欲體系性的探討日本

地方府會的制衡關係，首先須闡明現行憲

法就地方自治與府會有何基本的原則規

定。

日本憲法於第 8章設地方自治專章，

保障地方自治具有憲法位階，故而具有拘

束包含國會在內的所有國家機關之效力。

此地方自治的憲法規定，被認為是為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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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地方自治的理念，乃是國民主權的具

體化之一 3。憲法就地方自治與府會制衡

關係事項，設有如下的基本規範。

㈠  地方公共團體之組織與運作事項受

地方自治本旨拘束

第 92條：「地方公共團體 4之組織與

運作事項，由法律基於地方自治本旨定

之。」此規定被認為是憲法第 8章保障地

方自治的總則規定 5，揭示了地方自治組

織與運作的基本原則 6。立法者據此規定

負有依據地方自治本旨，制定法律以確立

以府會為主的地方公共團體組織與運作事

項之憲法義務，此乃憲法的直接要求，非

3 杉原泰雄，《地方自治の憲法論 :「充実した地方自治」を求めて》，東京 : 勁草書房，2008
年 12 月，補訂版，26 頁。

4 此「地方公共團體」，若一併從地方自治的沿革與實態考量，被認為係指都道府縣與市町村之

標準的二階層地方公共團體，非意指所有的地方公共團體。芦部信喜（高橋和之補訂），《憲

法》，東京 :岩波書店，2019 年 3 月，7 版，379 頁。

5 手島孝，《憲法解釈二十講》，東京:有斐閣，1991 年 11 月，281 頁。樋口陽一編，《憲法》，

東京 :北樹出版，2000 年 4 月，改訂版，282 頁（渡辺康行執筆）。

6 清宮四郎，《憲法Ⅰ》，東京 : 有斐閣，1989 年 4 月，3 版，81、82 頁。學者高田敏認為由

於地方自治具有作為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學校之性質，因而地方自治的基本原理應由憲法所

規定。高田敏、村上武則編，《ファンダメンタル地方自治法》，京都 : 法律文化社，2009
年 4 月，2 版，10 頁（高田敏執筆）。

7 中村睦男編著，註 1 書，189 頁（佐 木雅寿執筆）。

8 學者另有將此團體自治與住民自治分別稱為「法律的自治」與「政治的自治」。小林直樹，《憲

法講義下》，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会，1994 年 6 月，432 頁。

9 芦部信喜，註 4書，378-379頁。手島孝，註 5書，277頁。佐藤幸治，《日本国憲法論》，東京:

成文堂，2011年4月，550頁。藤田宙靖，《行政組織法》，東京:有斐閣，2005年11月，167頁。

大石眞，《憲法講義Ⅰ》，東京 : 有斐閣，2009 年 3 月，2 版，287 頁。松井茂記，《日本

国憲法》，東京:有斐閣，2007 年 12 月，3 版，278 頁。樋口陽一，《憲法》，東京:創文社，

1994 年 6 月，370 頁。宇賀克也，《地方自治法概說》，東京:有斐閣，2019 年 3 月，8 版，2-3
頁。渋谷秀樹，《憲法》，東京:有斐閣，2017年 4月，3版，736頁。工藤達朗等著，《憲法》，

東京 : 不磨書房，2011 年 2 月，4 版，355 頁（畑尻 剛執筆）。中村睦男編著，註 1 書，188

得任由立法者裁量決定。

1.「地方自治本旨」的內涵

要言之，受憲法所保障，即便是法律

亦不得變更的地方自治制度核心部分，可

謂即是「地方自治本旨」7。通說認為團

體自治與住民自治 8即是構成地方自治本

旨的內涵、元素，團體自治意指地方治理

是由獨立於國家（中央政府）之具有自律

權的地方統治團體或地方政府基於其意思

與責任而為之，係由來於自由主義、地方

分權的要求，住民自治意指地方事務的處

理是依地方住民的意思行之，係由來於民

主主義的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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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自治本旨」的憲法拘束力

憲法的明定地方自治本旨，即是規範

國家權力的運作不得侵犯團體自治與住民

自治的基本原則 10，兩者因而是立法者具

體形成地方公共團體組織與運作制度時應

遵循、不得逾越的界限 11。國會立法對地

方自治權的限制，因而需在不違反地方自

治本旨的前提下始得行之 12。

㈡  議會為地方公共團體需設置之議事

機關與地方府會民主化

第 93條：「地方公共團體依法律之

規定設置議會為其議事機關。」（第 1項）

「地方公共團體之首長、議會議員及法律

頁（佐 木雅寿執筆）。浅野一弘，《地方自治をめぐる爭点》，東京:同文館，2010 年 4 月，

16 頁。岡田正則等著，《地方自治のしくみと法》，東京 : 自治体研究社，2014 年 10 月，14
頁（岡田正則執筆）。北村喜宣等編，《自治体政策法務の理論と課題別実践》，東京 : 第一

法規株式会社，2017 年 12 月，240 頁（小林明夫執筆）。學者杉原泰雄認為除住民自治與團

體自治外，地方自治本旨的內容尚包括人權保障、地方公共團體優先事務分配原則及全權能性

原則，以及自主財源分配原則。杉原泰雄，註 3 書，153-179 頁。

10 伊藤正己，《憲法》，東京 :弘文堂，1995 年 12 月，3 版，599 頁。

11 故而學者有認為第 92 條的地方自治本旨規定具有「防禦的機能」之意義。大石眞，註 9 書，

288 頁。

12 松井茂記，註 9 書，281 頁。猪野積，《地方自治法講義》，東京 : 第一法規株式会社，2018
年 4 月，4 版，18 頁。

13 藤田宙靖，註 9 書，222 頁。宇賀克也，註 9 書，255 頁。

14 小林武、渡名喜庸安，《憲法と地方自治》，東京:有斐閣，2007年5月，191頁（小林武執筆）。

宇賀克也，同前註，255 頁。川崎政司，《地方自治法基本解說》，東京 : 法學書院，2011 年

4 月，4 版，192 頁。田村達久，《レベルアップ地方自治法解說》，東京:第一法規株式会社，

2019 年 7 月，194 頁。松本英昭，註 2 書，355 頁。

15 學者認為此選舉權人總會係有權者自身所組成，所謂議會，概念上應包含此選舉權人總會。佐

藤幸治，註 9書，554頁。松井茂記，註 9書，280頁。毛利透等著，《憲法I》，東京:有斐閣，

2017 年 4 月，2 版，374 頁（松本哲治執筆）。另有認為由於此町村總會係由全體有權者直接

作成意思決定之組織，係作為完全直接民主制的具體化，其較作為間接民主制的議會，更契合

憲法地方自治本旨之住民自治理念。杉原泰雄，《憲法 : 立憲主義の創造のために》，東京 :

所定之其他職員，由地方公共團體之住民

直接選舉之。」（第 2項）。

1. 議會係需設置之機關

本條課予地方公共團體有設置議會之

義務 13，議會係地方公共團體須設置之議

事機關 14。惟地自法第 94條另明定町村

可不設置議會，得依自治條例設置作為直

接民主制度的選舉權人總會（町村總會）

以取代議會，雖然現時不存在町村總會的

事例，但關於此取代議會的町村總會之設

置是否違憲，確實存在著疑義，多數學說

認為並不違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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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府會民主化

本條明定地方公共團體的行政首長與

議會議員皆須由住民直接選舉產生，確

保其職位的民主基礎，係具體化住民自

治原則的規定 16，被認為是地方公共團體

機關民主化 17，或貫徹地方自治民主化的

規定 18。明定議員與首長皆由住民直選產

生，亦被認為是議會制民主主義與直接民

主主義的制度規定 19，或是代議制民主主

義與大統領制 20民主主義的制度規定 21。

地方行政首長由民主程序產生，除係為貫

徹民主原理，亦是為確保地方行政的民主

岩波書店，1990 年 4 月，148 頁。

16 芦部信喜，註4書，379頁。手島孝，註5書，281頁。野中俊彥等著，《憲法Ⅱ》，東京:有斐閣，

2012 年 3 月，5 版，363 頁（中村睦男執筆）。杉原泰雄，註 3 書，159-160 頁。原田尚彥，《地

方自治の法としくみ》，東京:学陽書房，2005年 4月，改訂版，75頁。辻村みよ子，《憲法》，

東京 : 日本評論社，2018 年 4 月，6 版，506 頁。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ホ - ンブック地

方自治法》，東京 :北樹出版，2010 年 5 月，21 頁（人見剛執筆）。

17 清宮四郎，註 6書，84頁。伊藤正己，註 10書，605頁。土岐寬等著，《現代日本の地方自治》，

東京 : 北樹出版，2011 年 4 月，改訂版，19 頁（土岐寬執筆）。浅野一弘，註 9 書，15 頁。

久世公堯，註 2 書，12 頁。

18 芦部信喜，註 4 書，379 頁。斉藤寿，《憲法原理の分析と展開》，東京 : 勁草書房，1989 年

5 月，312-314 頁。

19 樋口陽一編，註 5 書，291 頁（渡辺康行執筆）。

20 日文「大統領制」雖可譯為「總統制」，惟為如實呈現日文之用語，以及此之論述為地方自治

層次而非國家層次，故以下仍以「大統領制」稱之。

21 園部逸夫，《地方自治法》，東京 :第一法規株式会社，1986 年 11 月，39 頁。

22 川崎政司，註 14 書，188 頁。

23 手島孝，註 5 書，281 頁。浦部法穂，《憲法学教室》，東京:日本評論社，2016 年 3 月，3 版，

612 頁。野中俊彥等著，註 16 書，363 頁（中村睦男執筆）。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註 16 書，

23 頁（人見剛執筆）。樋口陽一編，註 5 書，282 頁（渡辺康行執筆）。田村達久，註 14 書，

3 頁。

24 大石眞，註 9 書，288 頁。

運作 22。由於議員與首長皆是由住民直選

產生，同具民主正統性，因而二者地位互

為對等獨立。

㈢  地方公共團體之自治行政與立法權

能

第 94條：「地方公共團體有管理其

財產、處理事務及執行行政之權能，得於

法律之範圍內制定條例。」本條明定地方

公共團體有受憲法保障，因而得不受國家

恣意侵害的自治行政權與立法權，具體化

地方自治中的團體自治原則 23。依此憲法

的權限賦予 24規定，地方公共團體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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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行政權與自治立法權即非由國會的法

律所授權。依現行地自法，前者的自治行

政權，由地方政府執掌，後者的自治立法

權，則由地方議會行使。賦予地方議會於

法律範圍內有自治條例制定權，亦即是藉

由自治條例之自主立法的形式實現住民的

意思，被認為具有相當大實現民主主義的

意義 25。自治條例制定權被認為是地方公

共團體最重要的權能 26，此從地方公共團

體的運營應受法治主義支配觀之，應屬當

然。由於憲法第 92條明定地方公共團體

之組織與運作事項由法律基於地方自治本

旨定之，故而本條雖規定地方公共團體係

於法律之範圍內制定自治條例，但法律的

規定若違反地方自治本旨，當然亦屬無

效 27，屬於地方公共團體的固有權限，國

家即便以法律亦不得剝奪之 28。

二、法律保障規定

憲法第 92條既已規定「地方公共團

體之組織與運作事項，由法律基於地方自

治之本旨定之。」國會據此所制定的地自

法第 1條就本法的立法目的乃明示：「本

法之目的，係基於地方自治之本旨，規定

25 辻村みよ子，註 16 書，501 頁。

26 樋口陽一，註 9 書，373 頁。

27 浦部法穂，註 23 書，615 頁。

28 松井茂記，《LAW IN CONTEXT 憲法》，東京 :有斐閣，2010 年 12 月，219 頁。

29 毛利透等著，註 15 書，10 頁（毛利透執筆）。

地方公共團體之區分，以及有關地方公共

團體組織與運作事項之大綱，並藉由確立

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間之基本關係，以確

保地方公共團體民主且有效率之行政，保

障地方公共團體之健全發達。」再者，就

地方府會的權力制衡關係，地自法分別於

第 6章第 2節就地方議會的權力，第 7章

第 2節第 2款就地方行政首長的權力，以

及同節第 4款就地方議會與地方行政首長

的關係，皆設有明確的規定。

參、權力分立與地方自治

權力分立係指將國家權力依其性質，

分別授予最適行使各該權力的國家機關，

並使其互為制衡，以守護人權與民主免於

因國家權力機關缺乏有效制衡而被侵害。

相較於專制國家的採權力集中制，民主國

家為避免國家機關因欠缺制衡而濫用權

力，故而有採取有別於權力集中制的權力

分立制之必要。法國人權宣言第 16條宣

示「未保障權利與未確立分權之社會，即

是無憲法之社會。」即彰顯了權力分立作

為立憲主義原理之一 29，於立憲主義憲法

146期.indd   106146期.indd   106 2024/7/11   下午 03:32:142024/7/11   下午 03:32:14



107
專題研析

日本地方府會之權力制衡：以首長再議請求制度與議會不信任議決及首長解散議會制度為對象

中的重要性。

於民主法治國家，人權保障、國民主

權（或民主主義）與權力分立，被認為是

統治機構的構成基礎 30。其中，權力分立

是作為保障人權的制度手段，以及有效實

現國民主權之手段 31。權力分立乃被稱為

係以保障人權為其目的之自由主義的政治

組織原理 32，以及自由民主憲法的國家機

構原理 33。其作為日本憲法的基本原理之

一，是國家據以組織統治機構的原理 34，

其核心在於各權力相互的抑制與均衡 35，

係日本現行憲法與採天皇權力集中制的舊

憲法（明治憲法）之重大差異 36。

為避免住民基本人權因中央權力集中

而被侵害，權力的分散於地方乃有其必

要。地方自治本身被認為即具有抑制中

30 芦部信喜，註 4 書，378 頁。

31 辻村みよ子，註 16 書，339 頁。

32 清宮四郎，註 6 書，90 頁。芦部信喜，註 4 書，297 頁。

33 手島孝，註 5 書，115 頁。

34 芦部信喜，註 4 書，378 頁。

35 渋谷秀樹，註 9 書，44-46 頁。

36 中村睦男編著，註 1 書，18 頁（中村睦男執筆）。

37 工藤達朗等著，註 9 書，355 頁（畑尻 剛執筆）。宮本憲一，《日本の地方自治 : その歴史

と未来》，東京 : 自治体研究社，2016 年 4 月，增補版，23 頁。論者另有認為，面對從立法

優位到行政優位的演變，應強化地方自治的功能，使地方分權更能適當制衡中央行政機關的獨

斷。許慶雄，《憲法之基本原理》，台北：獨立作家，2015 年 4 月，105-106 頁。

38 岡田正則等著，註 9 書，13 頁（岡田正則執筆）。

39 渋谷秀樹，註 9 書，731 頁。田村達久，註 14 書，3 頁。

40 宮本憲一，註 37 書，23 頁。渋谷秀樹，同前註，731 頁。

央政府權力的強大化 37，將權力分散於地

方，以避免中央政府失控陷入專制的重要

意義 38，具有實踐中央與地方垂直權力分

立之立憲主義內涵 39。使地方自治體免於

中央政府與國會的專斷與錯誤政策之地方

自治本身，亦具有使民主主義得以被支撐

的憲政機能 40。權力分立作為國家據以組

織統治機構的原理，除國家機關間彼此的

分立與制衡外，立法者於建構地方自治機

關的組織與權力行使關係時，當然亦應受

權力分立原則所拘束。

肆、地方府會的地位

一、地方首長的地位

嚴格而言，地方行政首長雖不等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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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但廣義言之，地自法就執行機關

雖採多元主義 41，惟首長對於其他執行機

關間行使權限的疑義有其調整權，首長於

執行機關中具有最重要之地位 42與最高地

位，亦被稱為基本的執行機關 43。由於行

政首長係代表地方公共團體的最高執行機

關 44，並對總體施政代表地方政府概括對

其權力來源的住民負政治責任，故而於觀

察地方府會之制衡關係時，非不能以首長

與議會之關係論之。

憲法第 93條第 2項明定地方公共團

體之首長由地方公共團體之住民直接選舉

之，故而若與國家的內閣總理大臣相較，

41 亦即，地自法所定的執行機關除首長為最高執行機關外，另設有於所有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皆須

設置之教育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人事委員會（或公平委員會）與監查委員。地自法第

18 條之 5 第 1 項。

42 塩野宏，《行政法Ⅲ行政組織法》，東京 :有斐閣，2012 年 10 月，4 版，200 頁。

43 園部逸夫，註 21 書，82 頁。

44 原田尚彥，註 16 書，79 頁。

45 藤田宙靖，註 9 書，232 頁。

46 幸田雅治編，《地方自治論 : 変化と未来》，京都 : 法律文化社，2018 年 4 月，68 頁（入江

容子執筆）。松本英昭，註 2 書，434 頁。

47 地方公務員法第 3 條第 3 項。

48 地自法第 1 條之 3 第 2 項 :「普通地方公共團體包括都道府縣及市町村。」另依地自法第 2 條

第 1、2 項之規定，普通地方公共團體係指依據法律，或依據基於法律所制定之政令，處理地

域事務及其他事物之法人。

49 由於在現行的二元代表制下，議會係與首長處於對等關係，非從屬於首長的管轄下，此外，行

政委員會與委員的存在原則上係為抑制首長的權力，因此學者認為本條的「統轄」用語並非恰

當。村上順等編，註 2 書，176 頁（村上順執筆）。

50 室井力、原野翹編，《新現代地方自治法入門》，京都 : 法律文化社，2005 年 3 月，2 版，

233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被賦予更直接的民主正統性 45。此之首長

包括都道府縣知事，以及市町村長，任期

為 4年。（地自法第 139條、第 140條第

1項）係獨任制機關 46與特別職公務員 47。

首長統轄普通地方公共團體 48，並代表

之。（第 147條）亦即，首長對於普通地

方公共團體有統轄代表權 49。於法律上，

其係地方公共團體的代表，並以地方公共

團體政治上的代表之身分，對外表明地方

公共團體的意思決定 50。首長由住民直選

產生，執行地方公共團體的行政事務，並

直接對住民負其責任，關於首長的地位或

地方公共團體的統治構造，一般解為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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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此係採首長制或大統領制 51。相較於

採議院內閣制的中央統治構造，此首長制

被認為是現行地方自治組織制度的一大特

色 52。總言之，首長的地位，係作為地方

公共團體的住民代表機關、統轄機關，以

及執行機關 53。

二、地方議會的地位

憲法第 93條第 1項明定地方公共

團體依法律的規定設置議會為其議事機

關 54。議員由住民直接選舉之，重視地方

自治中的議會制民主主義 55。亦即，議會

係由地方住民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所組成

之地方公共團體的住民代表機關與議事機

關，且是於憲法上有其依據的機關。

51 原田尚彥，註 16 書，78、103 頁。渋谷秀樹，註 9 書，745 頁。塩野宏，註 42 書，194 頁。

毛利透等著，註 15 書，381 頁（松本哲治執筆）。長谷部恭男，《憲法》，愛知縣 :新世社，

2018 年 2 月，7 版，461 頁。

52 中川義朗編，《21 世紀の地方自治を考える : 法と政策の視点から》，京都 : 法律文化社，

2006 年 4 月，69 頁（岸本太樹執筆）。村上順等編，註 2 書，171 頁（石崎誠也執筆）。

53 阿部照哉等編，《地方自治大系﹝第二卷﹞》，京都 : 嵯峨野書院，1993 年 4 月，142、
144、145 頁（竹中勳執筆）。

54 所謂議事機關，有被解為議決機關。宇賀克也，註 9 書，255 頁。木下智史、只野雅人編，《新

・コンメンタール憲法》，東京:日本評論社，2019 年 6 月，2 版，739 頁（大河內美紀執筆）。

或被解為意思決定機關。高田敏、村上武則編，註 6 書，167 頁（駒林良則執筆）。猪野積，

註 12 書，133 頁。

55 兼子仁，《自治体行政法入門》，東京 :北樹出版，2010 年 3 月，改訂版，61 頁。

56 大津浩編著，《地方自治の憲法理論の新展開》，東京 : 敬文堂，2011 年 4 月，36 頁（鴨野

幸雄執筆）。野中俊彥等著，《ファンダメンタル憲法》，東京 : 有斐閣，1999 年 11 月，

248 頁（佐藤幸治執筆）。

57 檜垣正己，《地方自治法の要点》，東京:学陽書房，2011年，8版，44頁。藤巻秀夫編著，《地

方自治の法と行財政》，東京 : 八千代出版社，2012 年 5 月，69 頁（前津榮健執筆）。議會

雖是地方公共團體的意思決定機關，但並非謂所有的地方公共團體之意思皆是由議會所決定，

議會既然是地方公共團體的住民代表

機關與議事機關，且在法治主義下，自治

條例制定權可謂是地方公共團體最為重要

的權限，故而被地自法賦予有自治條例制

定權的議會可謂是地方公共團體之主要意

思決定機關。決定地方公共團體行政運作

的基準，係議會基於其固有地位而有的權

力。學說有認為從憲法所依據的立憲民主

主義觀點而言，議會係作為住民代表機關

且係基本的立法機關 56。其地位係受憲法

的直接保障，非國會所定的法律所能否

定。雖然議會僅能對法令賦予其權限的事

項為意思決定，無壟斷地方自治體所有意

思決定之權力 57，但由於議會得藉由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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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治條例的議決權之行使決定自治體的

運作方針，因此若謂議會係自治體的意思

決定機關亦不為過 58，其權能可謂較中央

層次的國會廣泛 59。

但雖然如此，不同於在議院內閣制

下，憲法第 41條的明定國會為國家權力

最高機關，由於憲法第 93條第 2項明定

首長亦是由住民直接選舉產生，在此首長

制下，首長與議會互為對等獨立且各依其

判斷與責任行使權力，議會並非是地方公

共團體的最高機關，欠缺在中央層次的國

會所具有的最高機關性 60。此外，由於在

無議會自治條例授權委任之情形下，首長

亦得制定規則，行使其自主立法權，此與

憲法第 41條賦予國會為「唯一立法機關」

之地位亦有所不同 61。

地自法第 96 條所定議決事項與自治條例所指定事項以外之事項，被認為係由首長及其他執行

機關於其權限範圍內為意思決定。原田尚彥，註 16 書，頁 85 頁。松本英昭，註 2 書，356、
368、430 頁。猪野積，註 12 書，138 頁。

58 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註 16 書，55-56 頁（三野靖執筆）。

59 學者認為議會係地方公共團體重要案件的議決機關，其議決範圍非僅止於立法，亦遍及其他重

要的行政上意思決定，故而其權能範圍可謂較中央的國會廣泛。宇賀克也，註 9 書，259 頁。

60 檜垣正己，註57書，44頁。宇賀克也，同前註，256頁。原田尚彥，註16書，85頁。中川義朗編，

註 52 書，69-70 頁（岸本太樹執筆）。

61 小林武、渡名喜庸安，註 14 書，192、218 頁（小林武執筆）。

62 田村達久，註 14 書，191 頁。

63 後藤光男編著，《地方自治法と自治行政》，東京 :成文堂，2009 年 4 月，補正版，46 頁（三

浦一郎執筆）。松本英昭，註 2 書，367 頁。高田敏、村上武則編，註 6 書，167 頁（駒林良

則執筆）。原田尚彥，註 16 書，103 頁。伊藤正己，註 10 書，599 頁。

64 小林武、渡名喜庸安，註 14 書，223 頁（小林武執筆）。

65 幸田雅治編，註 46 書，65 頁（入江容子執筆）。

伍、地方府會的基本關係：二
元代表制

議會與首長的基本關係，係雙方皆

由住民直選產生，具有同等的民主正統

性 62，地位對等分別直接對住民負責，基

於獨立的地位行使其法定權限，維持相

互對抗與均衡及調和的關係 63。基於府會

對等原則，依地自法第 121條之規定，除

議會議長要求首長出席議會說明議案外，

首長並無出席議會的義務。亦即，地方自

治體的統治構造，並非如中央府會體制採

議院內閣制，基本上是採首長制或大統領

制 64，相較於議院內閣制，此首長制被認

為具有更直接的民主正統性 65。。由住民

直選產生的議會議員與首長之二元代表制

係作為住民自治原則的具體化，雙方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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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擁有民主正統性的住民代表機關，以實

現民主且有效率的地方自治之政治與行政

為其共通目的，各有其法定權限，須尊

重對方的自律性與獨立性，除共同協力 66

外，並具有互為制衡的關係 67。例如就議

會而言，檢查首長的行政運作與政策決定

有無問題，即被認為是議會在二元代表制

下被期待發揮的功能 68。

此由來於住民直選的首長主義之二元

代表制，係作為民主原則的住民自治原則

之體現 69。藉由皆是由住民直選產生的首

長與議會之制衡的機關對立主義之採用，

66 依憲法第 93 條的規定，議會雖是議事（議決）機關，但其作成地方公共團體的意思決定時，

不免會且亦應考量同樣作為住民代表機關的首長等執行機關的意思，從而雙方通常係於協調下

協同行為。田村達久，註 14 書，224 頁。

67 小林武、渡名喜庸安，註 14 書，224 頁（小林武執筆）。室井力、原野翹編，註 50 書，221-
222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白藤博行，《地方自治法への招待》，東京 : 自治体研究社，

2017 年 7 月，48-49 頁。北村亘等著，《地方自治論 : ２つの自律性のはざまで》，東京 : 有

斐閣，2017 年 12 月，36、37 頁。

68 北村亘等著，同前註，35 頁。

69 人見剛，〈住民自治の原則と直接請求•住民投票〉，《法学教室》，2011 年 7 月，第 370 號，

44 頁。

70 小林直樹，註 8 書，462 頁。

71 小林直樹，同前註，463 頁。

72 小林直樹，同前註，463頁。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註 16書，52頁（三野靖執筆）。原田尚彥，

註16書，79頁。毛利透等著，註15書，375頁（松本哲治執筆）。小林武、渡名喜庸安，註14書，

224 頁（小林武執筆）。大石眞，註 9 書，300 頁。松井茂記，註 9 書，280 頁。阿部照哉等編，

註 53 書，158 頁（竹中勳執筆）。大橋洋一，《行政法Ⅰ》，東京 : 有斐閣，2019 年 5 月，4
版，426 頁。村上英明、小原清信編，《新基本行政法学》，京都:法律文化社，2016 年 4 月，

2 版，78 頁（児玉弘執筆）。

73 野中俊彥等著，註 16書，372頁（中村睦男執筆）。人見剛，《分権改革と自治体法理》，東京:

敬文堂，2005 年 3 月，189 頁。川崎政司，註 14 書，196 頁。

被認為是期待從地方中的官治行政朝民主

的自治制發展 70，惟此機制能否發揮被預

期的效果，亦被認為是繫於首長與議會雙

方的賢明與節制，最終是繫於自治體住民

的政治意識 71。

惟地自法就首長與議會的關係原則上

雖採首長制，但並非純粹的首長制。由

於首長有召集議會與向議會提出議案的

權力，以及議會與首長互有不信任議決

與解散議會的權力，故而亦兼採議院內

閣制元素 72，故而有被稱為日本型（或日

本獨特的）二元代表制 73、不完全的大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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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型（首長主義）74、半大統領制 75、特

殊的首長制 76、首長制與議院內閣制之折

衷制 77，或大統領制與議院內閣制之混合

制 78。對於在首長制中另納入議院內閣制

要素的制度設計雖被質疑 79，但就二元代

表制下的議會與首長之關係，地自法的如

此規定係著眼於使首長制民主主義與議

會制民主主義皆得以發揮互為調整的機

能 80。

74 原田尚彥，註 16 書，79 頁。

75 宇賀克也，註 9 書，296 頁。

76 室井力、原野翹編，註 50 書，222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77 土岐寬等著，註 17 書，19 頁（土岐寬執筆）。幸田雅治編，註 46 書，71 頁（入江容子執筆）。

78 學者認為在此混合制的日本地方公共團體統治構造下，顯著強化了首長的實力。亘理格、北村

喜宣編著，《個別行政法》，東京 :有斐閣，2013 年 4 月，42 頁。

79 學者分別批評指出，日本現制在首長制中另加入議院內閣制的要素，係導致此二元代表制原所

預定的機關對立制衡無法發揮機能之原因。人見剛，註 73 書，190 頁。由於現制明定首長於

議會通過不信任議決後有解散議會的權力，強化了首長的地位，致使議會難以對首長行使不信

任議決權，取而代之的是議會不斷地濫用議決權，否決首長所提出的人事同意案。兼子仁，《変

革期の地方自治法》，東京 : 岩波書店，2012 年 1 月，146 頁。不同於議院內閣制，由於首長

與議員皆是由住民直選產生，二者間存有對立時，議會應無追究首長責任之資格。幸田雅治編，

註 46 書，71 頁（入江容子執筆）。

80 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註 16 書，53 頁（三野靖執筆）。小林武、渡名喜庸安，註 14 書，

229 頁（小林武執筆）。

81 上田道明編，《いまから始める地方自治》，京都 : 法律文化社，2018 年 2 月，112 頁（上田

道明執筆）。

陸、地方府會的權力制衡制度

於立憲法治國家，保障人權係國家的

核心價值，權力分立乃成為避免人權免於

統治機關濫權專斷所侵害之必要組織與

運作原理。如前所述，議會議員與首長皆

是選自地方主權者住民之住民代表機關，

係地自法為避免權力集中，使其互為制衡

而所設置的兩類政治性的代表 81，各自具

有相等的民主正統性，得在各自的權限範

圍內做成意思決定，採所謂的機關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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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 82、機關對立主義 83或二元主義 84。

於此二元代表制下，為使法律地位上相互

獨立、對等的議會與首長能各自發揮其應

有的功能，現行的地自法乃分別賦予作為

議事機關的議會與作為執行機關的首長有

如下廣泛的權限，對於雙方行使職權的關

係，地自法並規定有調整與解決紛爭的方

法，二者於制度上運營著制衡（check and 

balance）的關係 85。

此地方府會制衡制度的設計，除係為

避免府會任一方獨裁外，亦是為避免地方

行政因府會對立而停滯 86。其中，再議請

82 幸田雅治編，註 46 書，85 頁（江藤俊昭執筆）。

83 小林直樹，註 8 書，462 頁。田村達久，註 14 書，192 頁。學者認為，在憲法明定設置議會為

議事機關，以及首長與議員皆是由住民直接公選產生，分別由議會與首長各自行使其權限的

「議會與首長二元對立」構造下，由議員兼職副首長等行政職的「議會內閣制」恐有違憲的

疑問。斎藤誠，〈地方分権・地方自治の 10 年法適合性と自主組織権〉，《ジュリスト》，

2011 年 1 月，第 1414 號，34 頁。

84 大石眞，註 9 書，294 頁。室井力、原野翹編，註 50 書，221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北村喜

宣等編，《自治体政策法務:地域特性に適合した法環境の創造》，東京:有斐閣，2011年5月，

430頁（江藤俊昭執筆）。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註 16書，52頁（三野靖執筆）。幸田雅治編，

註 46 書，70 頁（入江容子執筆）。宇賀克也，註 9 書，255 頁。

85 幸田雅治編，同前註，70頁（入江容子執筆）。中川義朗等編，註 92書，78頁（児玉弘執筆）。

久世公堯，註 2 書，160、173 頁。

86 中川義朗編，註 52 書，83 頁（岸本太樹執筆）。

87 小林直樹，註8書，462-463頁。阿部照哉等編，註53書，154-158頁（竹中勳執筆）。松本英昭，

註 2 書，367、493 頁。塩野宏，註 42 書，204-207 頁。檜垣正己，註 57 書，45 頁。吉田勉，

《講義・地方自治法 : 基礎から実務まで》，東京 : 八千代出版社，2014 年 2 月，119 頁。田

村達久，註 14 書，224-225 頁。

88 關於議會對首長行使不信任議決權與相對的首長行使解散議會權之事例，例如東京都秋留野

（あきる野）市前市長村木秀幸因特殊老人養護之家議題與議會立場對立，4 名議員以村木氏

漠視自治條例的行為係對議會的輕視與違反民主為由，而提出不信任議決案，議會於令和 4 年

（2022 年）6 月通過對村木氏的不信任議決，村木氏隨即依地自法解散議會，但 7 月新選出的

市議會再次通過對村木氏的不信任議決，村木氏依地自法之規定乃失其職務。遭市議會兩度通

求制度（第 176、177條）、首長不信任

與議會解散制度（第 178條）與專決處分

制度（第 179、180條），被認為是藉由

議會與首長的相互牽制，最終是藉由住民

的意思決斷（選舉投票）或法院的判斷，

以調整或解決議會與首長的分歧對立關

係，避免地方自治體行政運作停滯及損害

住民利益之主要、特色制度 87。

一、議會對首長的權力制衡：對首

長的不信任議決權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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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概說

依據地自法的規定，議會所擁有得藉

以制衡首長的權力包括：議決權、自治條

例制定權、副首長人事同意權、檢查權、

監查請求權、調查權、請求出席議會權，

以及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等 89。整體而

言，此議會的權限可大致區分為議決權與

行政監視權 90（或統制權 91）兩類 92。議會

之所以具有如此廣泛的權限，除因其為住

民代表機關外，亦因其被期待得藉由此權

力之行使，對同樣被賦予廣泛決策權與行

政執行權的首長施以民主的牽制，以抑制

執行機關的獨斷專行 93。

議會議員與行政首長皆由住民直選產

生，因同具民主正當性，地位互為獨立、

對等，二者間的對立若無法藉由再議請求

過不信任議決案而去職的村木氏乃以該議決違法為由，於 2022 年 8 月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撤

銷議會違法議決之訴，並曾舉行記者會抨擊議會侵害市長行政權、妨礙市的業務運作。東京地

方法院於 2023 年 5 月駁回該訴訟。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D%91%E6%9C%A8%E8
%8B%B1%E5%B9%B8。

89 塩野宏，註 42 書，206 頁。

90 議會的行政監視權，係指議會對於首長等執行機關執行其權限事項，得於事前或事後加以監

視、牽制之權限。松本英昭，註 2 書，383 頁。關於議會的監視權，學者認為除檢查權與監查

請求權具有直接的監視機能外，調查權、副首長人事同意權、首長專決處分承認權，以及不信

任議決權，亦皆具有廣義的監視機能。後藤光男編著，註 63 書，43 頁（三浦一郎執筆）。

91 室井力、原野翹編，註 50 書，225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92 田村達久，註 14 書，205 頁。

93 檜垣正己，註 57 書，125 頁。川崎政司，註 14 書，220 頁。

94 檜垣正己，同前註，140 頁。松本英昭，註 2 書，496 頁。

95 小林直樹，註 8 書，463 頁。小林武、渡名喜庸安，註 14 書，229 頁（小林武執筆）。松本英

昭，同前註，496 頁。

96 村上順等編，註 2 書，199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等相互的政治折衝尋求解決，亦只能藉由

特別的手段以解消同為住民代表的兩機關

之對立。此特別手段即是地自法所定議會

對行政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以及相對的

作為行政首長對抗議會的手段之解散議會

權。此對立解決機制，被認為本是議會內

閣制的典型制度，在採首長制的日本現行

地方自治法制中，可謂是特殊的事例與制

度 94，係日本地自法於採首長主義下，另

納入議會主義或議院內閣制加以調整 95，

或是日本將二元代表制與議院內閣制予以

接軌的特殊制度 96。

㈡  議會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

依地自法第１７８條的規定，議會得

對普通地方公共團體首長為不信任議決，

議決後並須立即由議長將其意旨通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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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此時，首長得於收受通知之日起十日

內解散議會。（第 1項）首長若未於前項

期間內解散議會，或議會解散後初次召集

的議會再次通過不信任議決，並由議長對

首長為該意旨的通知時，首長於前項期間

經過之日，或於議長通知之日，即失其職

位。（第 2項）為防止議會濫用此不信任

議決權 97，議會為不信任議決時，需有議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出席議員四

分之三同意。（第 3項）惟議會解散後初

次召集的議會，若經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以及出席議員二分之一再次通過不信

任議決時，首長即失其職位。（第 3項）

降低了議會再次通過不信任議決的門檻。

此外，依地自法第 177條第 3項之規定，

議會對於應急非常災害或復原設施，或為

預防感染症的必要經費為刪除或減額議

97 小林直樹，註 8 書，463 頁。

98 塩野宏，註 42 書，206 頁。宇賀克也，註 9 書，269 頁。吉田勉，註 87 書，124 頁。

99 村上順等編，註 2 書，200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100 檜垣正己，註 57 書，202 頁。室井力、原野翹編，註 50 書，241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後

藤光男編著，註 63 書，57-58 頁（三浦一郎執筆）。吉田勉，註 87 書，124 頁。關於住民投

票所具有調停議會與首長對立的功能，學者指出由於憲法第 93 條規定議員與首長皆係由住民

投票（選舉）產生，故而於住民投票中所表示的住民意思，得調停議會與首長的對立，除於解

散議會與首長不信任議決之府會對立外，若另就府會對立的個別爭點採行拘束性的住民投票，

皆未違反憲法第 93條。安西文雄等著，《憲法学の現代的論点》，東京:有斐閣，2009年 8月，

2 版，222-223 頁（木村草太執筆）。田村達久，註 14 書，229-230 頁。

101 村上順等編，註 2 書，199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102 惟首長若認為議會的不信任議決係屬違法時，得提起抗告訴訟，並得聲請停止執行。村上順等

編，同前註，200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103 塩野宏，註 42 書，206 頁。松村享，註 108 書，127 頁。

決，經首長提請再議但議會仍作成刪除或

減額議決時，首長得將該議決視為議會的

不信任議決。至於議會對首長不信任議決

的理由，地自法並未特別限定，而是委由

議會多數意思的政治判斷 98，甚至是基於

任何理由皆得提出 99。

此特別的對立解決機制，係藉由議會

解散後新選出議員所呈現的民意，亦即是

委諸住民藉選舉投票所呈現的民意作裁

判，以尋求民主的解決之制度 100，或是最

終由住民公正審判兩者主張的正當性之制

度 101。亦即，於議會與首長間發生無法藉

由政治折衝以求解決之對立抗爭時，議會

得藉由行使此對首長之不信任議決權 102以

最終決定首長的去留，此乃議會制衡、對

抗首長的最終手段 103。雖然相較於國會對

內閣的行使不信任議決權，議會對首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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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此權力的要件被嚴格制約 104，但不同於

議會對地方政府執行機關的各個行為之其

他監視權，此不信任議決權被認為是使統

轄並代表地方公共團體的首長去職之最強

力的監視權 105。

二、	首長對議會的權力制衡：請求

再議與解散議會

㈠  概說

憲法僅抽象規定地方公共團體有執行

行政的權能，關於首長的權力，主要係委

由法律定之，惟依憲法第 92條的地方自

治本旨規定，法律對首長的權力規定應積

極實踐或至少不得違背地方自治的本旨，

乃屬當然 106。首長作為地方公共團體住民

直選產生的另一住民代表機關，地自法明

定首長有地方公共團體的統轄代表權，以

104 如前所述，議會通過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需經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及出席議員四分之

三同意之特別多數決。野中俊彥等著，註 16 書，373 頁（中村睦男執筆）。阿部照哉等編，

註 53 書，158 頁（竹中勳執筆）。

105 松本英昭，註 2 書，389-390 頁。

106 木下智史、只野雅人編，註 54 書，741 頁（大河內美紀執筆）。

107 渋谷秀樹，註 9 書，747 頁。惟對於首長的被賦予強大權限，學者有指出相較於中央政府的內

閣係合議制機關，於地方自治體存在著如何擔保被賦予地方公共團體強大權限的獨任制首長公

正執行職務的問題。渋谷秀樹，〈地方自治〉，《ジュリスト》，2007 年 5 月，第 1334 號，

139 頁。

108 阿部照哉等編，註 53 書，134 頁（竹中勳執筆）。

109 幸田雅治編，註 46 書，66 頁（入江容子執筆）。

110 塩野宏，註 42 書，207 頁。

111 大石眞，註 9 書，294 頁。

及管理、執行地方公共團體事務的權力，

作為獨任制的首長擁有相當大的權限 107，

得藉之制衡議會。由於依憲法第 93條之

規定，首長係由住民直選產生，從而首長

行使其權限的民主正當性基礎係住民的直

選，而非議會的信任，首長對其權力行使

係直接對住民負責 108。就與議會的關係觀

之，地自法就應由議會議決的事項採限定

列舉，對首長的權限則採概括例示規定，

法定由議會議決事項以外的事項係由執行

機關決定，首長的權限比重被認為較議會

大 109與較偏重於首長 110，首長擁有相較於

議會的強力且廣泛權力 111。此外，就具體

的權力而言，首長依地自法被賦予有預算

提出權、對議會議決的再議請求權、解散

議會權，以及專決處分權等，故而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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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採首長優位體制 112，或是「首長優位的

二元代表制」113。基於首長主義，除非法

律或依法律所制定之政令有特別規定，首

長行使其權限，不受議會之干涉 114。

日本現行地自法第 7章第 2節第 4款

所定的再議請求制度、專決處分制度，以

及首長不信任與議會解散制度，即被學界

普遍認為是日本現制使首長與議會互為牽

制，調整與解決地方府會對立紛爭之具有

特色的機制 115，或被認為是擔保首長與議

會關係的三類制度 116。相對於議會得藉由

112 土岐寬等著，註 17 書，52 頁（石見豊執筆）。高田敏、村上武則編，註 6 書，178 頁（森口

佳樹執筆）。幸田雅治編，註 46 書，72 頁（入江容子執筆）。

113 田村達久，註 14 書，224 頁。今井照，《地方自治のしくみ》，東京：学陽書房，2017 年 1
月，第 5 次改訂版，107 頁。惟對於首長的優位存在如下質疑的見解，有認為地方議會活性化

議題的提出，即是為改善在二元代表制下議會較首長劣位的狀況，以有效發揮議會與首長間的

制衡關係。大津浩編著，註 56 書，261 頁（駒林良則執筆）。有認為憲法就首長與議會的關

係雖採二元代表制，但就地自法而言，可謂是採「首長優位的二元代表制」，但若著眼於議會

係自治體的意思決定機關或立法機關，應支持的是「議會優位的二元代表制」。白藤博行，註

67 書，49 頁。有認為首長與議員皆由住民直選產生，法律上難謂孰為優位，於立法權的範圍

內，自治條例具有優位於自治規則的效力。阿部照哉等編，註 53 書，83 頁（中川剛執筆）。

亦有認為應經議會議決之事項皆屬自治體最為重要之事項，且依地自法第 96 條第 2 項之規定，

議會另得以自治條例追加應經其議決之事項，且議會係住民直選產生的合議制機關，反映著住

民意見。岡田正則等著，註 9 書，128 頁（榊原秀訓執筆）。

114 原田尚彥，註 16 書，100 頁。

115 塩野宏，註 42 書，204-207 頁。檜垣正己，註 57 書，45 頁。松本英昭，註 2 書，493-497
頁。高田敏、村上武則編，註 6 書，186-191 頁（吉川正史執筆）。藤巻秀夫編著，註 57 書，

84-88 頁（木村恒隆執筆）。川崎政司，註 14 書，195-203 頁。

116 久世公堯，註 2 書，208 頁。

117 田村達久，註 14 書，225 頁。中川義朗編，註 52 書，86 頁（岸本太樹執筆）。

118 川崎政司，註 14 書，196 頁。村上順等編，註 2 書，199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119 川崎政司，同前註，196 頁。

其法定權力制衡首長，首長當然亦得藉之

以制衡議會。

㈡  首長的再議請求權

日本現行地自法中，明定有首長於認

為議會所為的議決或選舉違法或不當時，

得提請議會再議決，以求原議決或選舉失

效，使議會重為議決或選舉之再議請求制

度 117。此被認為是首長與議會就特定事項

意見對立時，於首長制下由首長所發動謀

求調整的制度 118，係具有排除國家干預的

意義之制度 119，亦被認為是地自法所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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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對議會的權限中之一種極重要的制

度 120，具有制約議會的議決之機能 121。此

再議請求權與前述的專決處分權，可謂是

具體化首長優位的制度 122。

再議請求權，得區分為如次的一般再

議請求權，以及特別再議請求權 123。由於

此再議請求具有停止議會的議決與選舉的

效力，故而學說另有將此再議請求權稱為

拒絕權，並區分為一般拒絕權與特別拒絕

權 124。此外，由於首長對於一般再議事項

有是否提出再議的裁量權，但對於特別再

議事項則有必須提出再議的義務，因此學

者另有將之區分為任意的再議與義務的再

議 125。

1. 一般再議請求權

120 高田敏、村上武則編，註 6 書，186 頁（吉川正史執筆）。

121 塩野宏，註 42 書，206 頁。

122 岡田正則等著，註 9 書，133 頁（榊原秀訓執筆）。

123 工藤達朗等著，註 9 書，355 頁（畑尻 剛執筆）。人見剛、須藤陽子編著，註 16 書，55 頁（三

野靖執筆）。松村享，註108書，125頁。村上英明、小原清信編，註72書，79頁（児玉弘執筆）。

124 小林直樹，註 8書，462頁。松本英昭，註 2書，494-495頁。塩野宏，註 42書，204頁。小林武、

渡名喜庸安，註 14書，225頁（小林武執筆）。宇賀克也，註 9書，303頁。川崎政司，註 14書，

196-197 頁。

125 吉田勉，註 87 書，119 頁。田村達久，註 14 書，225 頁。

126 原田尚彥，註 16 書，104 頁。

127 雖然聲請再議的期限短，具有使系爭議決較早確定的優點，但議會議決是否窒礙難行，乃是應

綜合考量地方各種因素為妥適判斷的事項，且再議事項亦可能攸關住民權益與地方公益，故而

日本現制將首長提請議會再議之時限定於十日內，是否過短恐有再反思的餘地。

128 由於本項規定首長需提示理由以請求議會再議，因而若首長未提示理由，此請求再議的行為被

解為不具法的效力，議會無予以再議的義務。村上順等編，註 2書，196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129 村上順等編，同前註，196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130 高田敏、村上武則編，註 6 書，187 頁（吉川正史執筆）。

由於首長係議會議決的執行機關，因

此首長若認為其所應執行的議會議決不

當時，應得請求議會再議 126。依地自法第

176條的規定，首長對於議會所為的議決

有異議時，得於議會議決之日起十日內 127

提示理由 128交付議會再議，但若議決係有

關自治條例的制定、改廢或有關預算，則

需自收到該議決之日起十日內提交議會再

議。（第 1項）。由於本項對於得作為再

議對象的自治條例與預算之內容並無特別

規定，因此首長若基於政策判斷認為不適

宜執行此自治條例與預算時，即得提請議

會再議 129。至於此再議請求必須於自治條

例或預算被執行前提出，乃屬當然 130。於

地自法制定之初並無此一般再議請求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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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設計，係於 1948年修法時納入，因

而亦強化了首長的地位 131。

對於首長的提請再議，議會需再次議

決，若議會怠於為之，有認為首長即得為

專決處分 132。議會若作成與原議決相同的

議決時，該議決確定。（第 2項）惟原議

決若是有關自治條例的制定、改廢或有關

預算，由於此等事項係地方公共團體特別

重要的意思決定，故須經出席議員三分之

二同意，始能維持原議決 133。議會若維持

原議決，首長需遵從之（第 3項），不得

再行提出再議 134。由於對首長的此再議請

求，議會須以三分之二的特別多數決始能

維持原議決，易言之，首長若能取得議會

逾三分之一以上議員的少數支持，即得推

翻原議決，因此首長的此再議請求權相當

程度發揮著制約議會的議決權之機能。

2.	特別再議請求權

相較於一般再議請求權係只要首長對

議會的議決有異議時即可提出，此特別再

議請求權的提出則須具備特定要件 135。亦

131 依當時政府修法提案理由，係為賦予執行機關有對議會促使其反省的機會。小林武、渡名喜庸

安，註 14 書，226 頁（小林武執筆）。

132 田村達久，註 14 書，227 頁。

133 田村達久，同前註，228 頁。

134 高田敏、村上武則編，註 6 書，187 頁（吉川正史執筆）。

135 松本英昭，註 2 書，494 頁。

136 地自法第 97 條第 1 項 :「普通地方公共團體之議會，須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所制定之政令，舉

行屬於其權限之選舉。」

137 宇賀克也，註 9 書，303 頁。田村達久，註 14 書，229 頁。

即首長若認為議會所為的議決或選舉 136超

越其權限，或違反法令或會議規則時，須

出示理由提請議會再議或舉行再選舉。首

長於此情形下須提請議會再議，此除了是

作為首長制衡議會的手段外，亦被認為

係基於法治主義，為確保議會議決的適

法性，係屬地方公共團體的內部統制制

度 137。再者，依地自法第 177條的規定，

首長對於議會就下列經費所為的刪除或減

額議決，須出示理由提請議會再議。此經

費包括：一、依法令負擔的經費、行政廳

基於法律的規定依職權所命令的經費，以

及其他屬於普通地方公共團體義務的經

費；二、為應急非常災害或復原設施，或

為預防感染症的必要經費。（第 1項）亦

即，對於議會就上開經費的刪除或減額議

決，首長有需提請議會再議的義務。首長

對之有提請議會再議的權力與義務，相當

程度亦具有制約議會的議決權之機能。

3. 不服再議議決的救濟

對議會所為的再議議決，首長若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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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仍逾越其權限，或違反法令或會議規

則時，於議決日起二十一日內，都道府縣

知事得向總務大臣，市町村長得向都道府

縣知事請求審查（第 5項），總務大臣或

都道府縣知事審查後，若認為議會的議決

係逾越其權限，或違反法令或會議規則，

得裁定撤銷其議決（第 6項）138。

㈢  首長的解散議會權

此乃是日本現行地方自治法制中，作

為地方府會因法案、政策或其他政治問題

所產生的對立衝突之非訟型的最終解決機

制。相對於議會的議決權與監視權，以及

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分別是議會平時

與緊急時牽制及調整與首長的關係之原則

性與例外手段，此首長的解散議會制度，

以及前述的再議請求與專決處分制度，被

認為是首長緊急時牽制及調整與議會的關

係之例外手段 139。

首長若認為議會的不信任議決係屬

違法，雖然得依請求再議之程序加以抗

138 惟議會或首長若仍不服總務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依前項規定所為的裁定，得於裁定日起六十日

內，向法院起訴（第 7 項）。亦即最終是將首長與議會就議決的合法性爭執，提起機關訴訟委

由司法判斷之。塩野宏，註 42 書，205 頁。原田尚彥，註 16 書，104 頁。村上順等編，註 2 書，

197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

139 猪野積，註 12 書，174 頁。

140 川崎政司，註 14 書，203 頁。

141 村上順等編，註 2 書，200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川崎政司，註 14 書，203 頁。後藤光男編

著，註 63 書，58 頁（三浦一郎執筆）。

142 宇賀克也，註 9 書，279 頁。村上順等編，同前註，200 頁（渡名喜庸安執筆）。田村達久，

註 14 書，230 頁。

143 田村達久，同前註，230 頁。

衡 140，或藉由提起抗告訴訟加以救濟 141，

不過首長另得採取解散議會的手段加以

對抗。依地自法第 178條的規定，議會通

過對地方公共團體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時，

須立即由議長將其意旨通知首長，此時，

首長亦得於收受通知之日起十日內解散議

會。（第 1項）此外，依地自法第 177條

第 3項之規定，議會對於應急非常災害或

復原設施，或為預防感染症的必要經費為

刪除或減額議決，經首長提出再議但議會

仍作成刪除或減額議決時，首長得將該議

決視為議會的不信任議決，並得行使解散

議會的權力。不同於議會對首長的不信任

議決並無理由上的限制，地方首長得解散

議會係僅限於以上兩種情況 142，首長並無

主動、任意解散議會的權力，即便其所提

重要議案為議會所否決，亦不得行使解散

議會的權力 143。

依地自法第 178條第 2項，議會解散

改選後初次召集的議會再次通過不信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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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首長於議長為該意旨的通知日失其職

務，此時，首長已不得再行使解散議會權

加以對抗。首長在議會的不信任議決後被

動地解散議會之相互解職權力 144的行使，

是將議會與首長間的對立抗爭，最終訴諸

主權者住民以選舉形式的投票決定以求最

終的民主裁決，係將議會對首長的不信任

議決與首長解散議會之正當性，委由住民

民意的審判 145，以避免地方行政因府會對

立而停滯 146。雖然相較於內閣對國會的行

使解散權，首長行使此權力的要件受嚴格

制約 147，但不影響解散議會是首長對抗議

會的不信任議決之手段 148。

柒、結論

日本係採地方自治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的法治國家，憲法設地方自治專章，明定

地方公共團體之組織與運作事項，由法律

基於地方自治本旨定之，亦即課與國會有

依據以團體自治與住民自治為內涵的地方

144 渋谷秀樹，註 107 文，137 頁。

145 原田尚彥，註 16書，98頁。小林武、渡名喜庸安，註 14書，229頁（小林武執筆）。川崎政司，

註 14 書，196、202 頁。中川義朗編，註 52 書，88 頁（岸本太樹執筆）。久世公堯，註 2 書，

209 頁。

146 中川義朗編，同前註，88 頁（岸本太樹執筆）。

147 如前所述，依地自法規定，首長得行使議會解散權，僅限於議會通過不信任議決，以及得視為

議會作成不信任議決之場合。野中俊彥等著，註 16 書，373 頁（中村睦男執筆）。

148 佐藤幸治，註 9 書，555 頁。大石眞，註 9 書，300 頁。松本英昭，註 2 書，496 頁。高田敏、

村上武則編，註 6書，190頁（吉川正史執筆）。幸田雅治編，註 46書，71頁（入江容子執筆）。

松村享，註 108 書，127 頁。

自治本旨，法定地方公共團體的組織與運

作事項之憲法義務。據此憲法規定，國會

乃制定地自法作為日本實施地方自治的主

要準據法。

憲法明定議會係地方公共團體須設置

的議事機關，地方公共團體的首長與議員

皆是由住民直選產生，採首長制與二元民

主代表制。此外，日本亦是以權力分立作

為國家機關組織與權力運作的基礎原理。

基於地方公共團體首長及議會所各自具有

代表住民的民主本質，並依據權力分立原

理，地自法賦予議會有議決權、自治條例

制定權、對首長的不信任議決權等重要權

力，相對的亦賦予議會有預算編列權、專

決處分權、再議請求權、解散議會權等重

要的權力，使議會與首長間運營著各種態

樣的權力制衡關係。

其中，特別是議會對首長的不信任議

決，以及相對的首長解散議會的制度，最

終是藉由地方住民的選舉投票以求政治上

的裁決，亦即日本現行地方自治制度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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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首長制，但地方府會的權力制衡關係體

制，亦部分納入了內閣制的元素，成為不

同於中央政府內閣制之具有特色的制度，

係在訴諸司法程序外，實現住民自治原則

之作為解決地方府會紛爭僵局的最後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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